《韶关市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免费

实施细则》政策解读

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殡葬权益，推动我市殡葬改革事业发展，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政策依据

（一）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全省城乡居民殡葬基本服务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粤民发〔2015〕37号）

（二）转发民政部等16部委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粤民发〔2018〕48号）

（三）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殡葬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粤民发〔2021〕86号）

（四）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殡葬基本服务项目清单》和《殡葬非基本服务项目清单》的通知（粤民发〔2025〕50号）
二、文件框架和主要内容
（一）《细则》由十三个部分组成。

（二）主要内容包括：1.依据和目的；2.免费对象范围；3.免费项目范围；4.免费标准，七个基本项目按实际使用情况据实减免；5.申请材料；6.殡仪馆工作要求；7.遗体异地运回费用的免除范围与核销方式；8.异地火化基本服务费用垫付部分的申请方式；9.殡仪馆归档要求；10.经费来源；11.保障经费要求；12.工作要求；13.适用时间。

三、常见问题解答

（一）问：哪些项目属于本办法规定的免费服务项目？

答：本办法规定的可免费的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包括七个项目：1.遗体接运（普通殡葬专用车）；2.遗体火化（普通火化炉）；3.骨灰寄存（不超过1年）；4.遗体消毒；5.遗体存放（不超过3天的遗体冷冻或冷藏）；6.遗体告别（基准型告别厅）；7.基准型骨灰盒（盅）。

（二）问：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免费对象具体如何界定？

答：本市行政区域内死亡且遗体在殡仪馆实行火化的本市户籍居民（含无人认领尸体）可申请免费殡葬基本服务项目。三区（浈、武、曲）外的居民，具体参照当地政策。
（三）问：每具1500元的奖励标准是否会根据物价等因素调整？

答：目前奖励标准为每具最高1500元，后续将根据韶关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物价变动情况等综合因素，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适时对奖励标准进行评估和调整。三区（浈、武、曲）外的居民，具体参照当地政策。
（四）问：殡葬基本服务项目是如何免费的？

答：1.在户籍地死亡并火化的本市城乡居民，在丧事办理过程中，丧属或丧事操办人须向殡仪馆提交下列证件（证明），就可获得由政府免费提供的殡葬基本服务：（1）逝者《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生前户口本或其他合法户籍证明；（2）丧属或丧事操办人本人身份证明，殡仪馆即在收费的时候减免相关项目费用。2.在户籍地外死亡并火化的本市城乡居民，又未享受当地殡葬基本服务免费政策待遇的，可携带相关材料到户籍地民政部门提出申请领取可免费的项目费用，具体可咨询户籍地民政部门。
（五）问：减免经费从哪里来，是否能保证及时发放？

答：减免经费由省补助资金、市、县（市、区）财政承担，纳入财政预算保障。当地殡仪馆会先行垫付免费项目费用，确保奖励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对象手中。

（六）问：如果是异地户籍的逝者在韶关进行火化，能否享受减免？

答：不能，异地户籍的逝者不符合本办法规定要求，建议向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咨询。

（七）问：七个基本项目按实际使用情况据实计算是什么意思？

答：只有选择规定的可免费的七项殡葬基本服务项目才可减免，例如：选择了“遗体火化”项目中的“拣灰炉”，则不能减免“遗体火化”项目的费用，只有选择了“遗体火化”项目中的“普通火化炉”，才可减免“遗体火化”项目的费用。

（八）问：如果遗体是从农村地区接运的，且接运金额为1500元，还使用了其他免费项目，该如何进行项目减免？

答：我市范围内使用普通殡葬专用车接运遗体标准为城区内180元/具、农村范围内接运费用按3.5元/具/公里计算（每具收费不低于120元，以来回程距离计算）。市辖三区免除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实行据实结算，上限为1500元/具，超出部分由居民自行垫付。例如：市辖三区范围内将遗体从农村地区接运到市殡仪馆，遗体接运费用按公式计算（3.5元/具/公里）后应收1500元，同时使用了其他免费项目，在核算减免金额时，仅可申请减免1500元。其他县市的，按当地政策计算，减免总额不得超过减免标准。

（九）问：如果遗体是跨县（市）接运的，且跨县（市）接运费用为1500元，还使用了其他免费项目，该如何进行项目减免？

答：遗体原则上就地火化，跨区域运输的不属于殡葬基本服务项目，不予以减免，其他属于殡葬基本服务项目的，可按程序予以免除。例如：逝者在市区医院死亡，需接运回其他县（市）的，从市区医院到市殡仪馆的接运费用180元属于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可予以减免；从市殡仪馆到其他县（市）的接运费用据实收取。

（十）问：如果遗体是跨县（市）接运的，哪些项目可以减免？

答：遗体原则上就地火化。确需跨县（市）接运的，需先将遗体接运至属地殡仪馆，按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外运至户籍地殡仪馆火化。在此期间，丧属选择在属地殡仪馆和户籍地殡仪馆选择的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合并计算。例如：逝者在市区医院死亡需接运回其他县（市）的，在市殡仪馆、户籍地殡仪馆遗体存放合计4天，则仅能减免遗体存放3天的费用。

（十一）问：如果遗体是跨县（市）接运的，项目减免如何操作？

答：涉及遗体跨县（市）接运的，遗体从死亡地接运至属地殡仪馆所需的接运、消毒、存放等费用由丧属先行垫付，遗体接运回户籍地殡仪馆后办理殡葬服务时，属地殡仪馆需依据丧属提供的死亡地殡仪馆开具的发票、收据等材料，合并计算殡葬基本服务费用金额，在结账时进行减免，超出部分由丧属承担。若合计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用未超过属地标准，则参照异地火化核销流程将未减免金额于次月划转到丧属账户。例如：逝者在市区医院死亡需接运回其他县（市）的，遗体由市区医院转运至市殡仪馆存放，均选择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合计380元，则由丧属垫付；遗体转运回户籍地殡仪馆后，共消费500元，合并选择基本殡葬服务费用700元，则户籍地殡仪馆收取0元，并于次月将200元转到丧属账户。
（十二）问：本办法实施后，异地火化回来报销的有没有时间限制？

答：本市户籍居民在户籍地外去世且遗体在当地殡仪馆火化，又未享受当地殡葬基本服务免费政策待遇的，原则上要在火化后1年内完成申报，最长不超过2年，逾期视为自愿放弃。
（十三）问：对提供虚假材料骗取项目费用或重复领取项目费用的行为如何处理？

答：若发现通过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骗取项目费用的，民政部门将依法追回已发放的奖励资金，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十四）问：办法实施前已付的项目费用能否补发？

答：2025年7月10日至本办法印发前，可以适用本办法相关规定执行；2023年7月10日至2025年7月10日进行火化的，需在本办法印发后两年内提出补发申请，逾期视为自愿放弃不再补发；2023年7月10日以前进行火化且材料完整的，可以补发，若无法提供完整材料的，不进行补发。
